
关于开展 2022-2023 学年度第二学期 

走访岗位实习生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加强毕业实习质量监控，全面了解我校岗位实习情况，为人才

培养改革提供必要的参考意见，推进我校实习管理工作科学化、制度

化、系统化，结合实际，现就 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我校岗位实习

生及实习单位走访相关工作安排如下。 

一、走访对象 

2023届岗位实习生及相关用人单位。 

二、走访时间 

2023年 4月 24日至 2023年 5月 26日。 

三、走访内容 

走访内容主要有岗位实习生的实习状况、对学校课程改革意见和

建议、实习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实习单位对我校学生素质评价、对学

校人才培养改革意见和市场需求等。走访主要通过座谈、问卷调查及

电话访谈等形式进行。填写调查表要求填写具体、详实。 

四、走访线路 

各学院根据学生岗位实习地点的分布情况，合理安排走访线路。

原则上岗位实习生超过 20人的城市必须实地走访到。 

五、走访要求 

1.走访人员要做好走访前准备工作，提前确定走访线路单位，联

系实习生及走访单位负责人。由于实习单位地点分散，尽量走访实习

生相对集中和不同层次的用人单位。 

2.坚持普遍走访与重点走访相结合，个别走访与集体走访相结合。

可就近召集学生召开座谈会，听取岗位实习生情况汇报和建议，做好

走访记录。 

3.认真听取实习单位负责人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填写相关记录表格，做好总结。走访结束后，做好实习单位和实习生

问卷调查和回收、走访照片搜集等工作。 

4.原则上每个城市都要走访到，走访形式可以多样化（实地走访、

线上走访），实地走访的城市，走访学生原则上不少于 20人。 

五、材料要求 

1.岗位实习走访工作方案：4 月 22 日前报到教务处实践教学科

魏立老师处。 

2.走访材料收集：6月 2日前将岗位实习生调查问卷（学院可自

行设计）、实习单位调查访谈记录、教师走访记录、教师走访总结（见

附件 1）、走访照片等材料以学院为单位汇总、分类、存档。 

3.走访工作总结：6月 9日前报到教务处实践教学科魏立老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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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走访岗位实习生相关表格 


